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公布四川省政府性
基金目录清单的通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
为提高政府性基金政策的透明度，加强政务公开和社会监督，有效防止和遏制各种乱收费，按照财政部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我们编制了《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以下简称《基金目录清单》），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基金目录清单》中所列的政府性基金项目为截至目前按规定程序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在全省范围内向全社会实施征收的政府性基金（包括资金、附加、专项收费，下同）。具体基金项目、收费标准、政策依据、征收方式以及资金管理方式等，按本《基金目录清单》所列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四川省范围内实施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一律以本《基金目录清单》为准。凡未列入本《基金目录清单》的政府性基金，一律不得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拒绝缴纳。
三、今后国家新增、调整或取消政府性基金，按照国务院或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四、各地财政部门要按照《基金目录清单》的格式和要求，将在本地区范围内实施征收的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实行常态化公开，凡有政策调整的应及时更新。相关部门（单位）应在门户网站和收费场所对外公示征收的基金项目名称、设立依据、征收标准、征收程序、法律责任等，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


                            四川省财政厅
202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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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收费标准

	1
	农网还贷资金
	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
	财企〔2001〕820号,财企〔2002〕266号,财企〔2006〕347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12〕7号,财综〔2013〕103号,财税〔2015〕59号,财税〔2018〕147号,川办发〔2002〕24号
	按电力用户用电量征收
	0.02元∕千瓦时

	2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缴入省级国库
	财综〔2009〕90号,财综〔2010〕97号,财税〔2010〕44号,财综〔2013〕103号,财税〔2015〕80号,财办税〔2015〕4号,财税〔2017〕51号,财办税〔2017〕60号,财税〔2018〕39号,财税〔2019〕46号,财税〔2020〕9号，川财综〔2013〕57号
	按扣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业排灌用电后的全部销售电量征收。
	1.96875厘/千瓦时

	3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跨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国发〔2006〕17号，财综〔2006〕29号，监察部、人事部、财政部令第13号，财监〔2006〕95号，财综〔2007〕26号，财综〔2007〕69号，财综〔2008〕17号，财综〔2008〕30号,财综〔2009〕51号、59号，财综〔2013〕103号，财税〔2015〕80号，财税〔2016〕11号，财税〔2017〕51号，财办税〔2017〕60号，财农〔2017〕128号,财税〔2018〕147号,川府发〔2006〕24号,川财投〔2006〕123号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按电力用户用电量征收（扣除农业生产用电）；
2.跨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按有发电收入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中型水库实际上网销售电量征收。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8.3厘/千瓦时，按照财税〔2017〕51号文件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按征收标准降低25%执行。
2.跨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不高于8厘/千瓦时。

	4
	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省级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缴入省级国库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发〔2006〕17号，财综〔2007〕26号，财综〔2008〕17号，财综〔2008〕30号，财综〔2009〕51号、59号，财税〔2016〕11号，财税〔2016〕13号，财税〔2017〕18号,财税〔2020〕58号,川办发〔2008〕34号
	按有发电收入的省级辖区内大中型水库实际上网销售电量征收。
	8厘/千瓦时

	5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财综〔2011〕115号，财建〔2012〕102号，财综〔2013〕89号，财综〔2013〕103号，财办税〔2015〕4号，财税〔2016〕4号,财税〔2018〕147号，财建〔2020〕4号，财建〔2020〕5号
	按销售电量（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征收。
	居民生活用电8厘/千瓦时，其他用电1.9分/千瓦时。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收费标准

	6
	民航发展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国发〔2012〕24号，财综〔2012〕17号，财税〔2015〕135号,财税〔2019〕46号,财税〔2020〕72号，财政部公告2021年8号
	对航空旅客按人次征收，在航空旅客购买机票时一并征收；对航空公司按飞行航线、飞机最大起飞全重、飞行里程征收。
	1.向航空旅客征收部分：国内航班旅客50元/人次、国际和地区航班出境旅客70元/人次；
2.向航空公司征收部分：区分飞行航线、飞机起飞全重、飞行里程0.3-1.84元/公里。

	7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财综〔2012〕33号,交财审发〔2014〕96号，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公告2020年第14号，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公告2020年第30号
	按海上运输持久性油类物质重量征收。
	0.3元/吨

	8
	铁路建设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国发〔1992〕37号，财工字〔1996〕371号，财工〔1997〕543号，财综〔2007〕3号
	按铁路运输货物的种类、重量、运输距离等征收，与铁路货运运费一并征收。
	1.整车货物：区分货物种类0.019-0.033元/吨.公里；
2.零担货物：区分货物种类0.00019-0.00033元/10千克.公里；
3.自轮运装货物：0.099元/轴.公里；
4.集装箱：区分集装箱尺寸0.264-1.122元/箱.公里。

	9
	旅游发展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旅办发〔1991〕124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10〕123号,财综〔2012〕17号,财税〔2015〕135号,财税〔2020〕72号
	按乘坐国际和地区航班出境的旅客人次在票价上征收。
	20元∕人次。

	1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
	《电影管理条例》,国办发〔2006〕43号,财税〔2015〕91号,财教〔2016〕4号,财税〔2018〕67号
	按经营性电影放映单位票房收入征收。
	5%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收费标准

	11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缴入中央国库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财综〔2012〕34号，财综〔2012〕48号，财综〔2012〕80号，财综〔2013〕32号，财综〔2013〕109号，财综〔2013〕110号，财综〔2014〕45号、财税〔2015〕81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1号，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33号，财政部公告2014年第29号，财政部公告2015年第91号，财税〔2021〕10号
	按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销售、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数量征收。
	电视机征收标准13元/台，电冰箱征收标准12元/台，洗衣机征收标准7元/台，房间空调器征收标准7元/台，微型计算机征收标准10元/台。

	12
	文化事业建设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国发〔1996〕37号,国办发〔2006〕43号,财预字〔1996〕469号，财文字〔1997〕243号,财综〔2013〕102号,财税〔2016〕25号,财税〔2016〕60号,财税〔2019〕4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川财规〔2019〕7号
	按提供娱乐服务、广告服务的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计费销售额征收。
	3%

	13
	森林植被恢复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财综〔2002〕73号,财税〔2015〕122号,川财综〔2003〕26号,川财综〔2016〕3号
	按用地单位占用林地面积征收。
	1.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3元。
2.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3.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4.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2021)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收费标准

	14
	教育费附加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发〔1986〕50号(国务院令第60号修改发布),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国发〔2010〕35号,财综〔2007〕53号，财税〔2010〕44号，财税〔2010〕103号,财税〔2016〕12号,财税〔2019〕13号，财税〔2019〕21号，财税〔2019〕22号，财税〔2019〕46号
	按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税额计征。
	3%

	15
	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财综〔2001〕58号,财综函〔2003〕10号,财综〔2004〕73号,财综〔2007〕53号，财综〔2010〕98号,财综函〔2011〕3号,财税〔2016〕12号,财税〔2018〕70号，财税〔2019〕13号，财税〔2019〕21号，财税〔2019〕22号，财税〔2019〕46号,川府函〔2011〕68号
	按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税额计征。
	2%

	16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缴入地方国库
	《残疾人就业条例》，财综〔2001〕16号，财税〔2015〕72号，财税〔2017〕18号，财税〔2018〕39号,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98号，川财综〔2015〕2号,川财规〔2021〕5号
	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征收。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含）的，征收标准为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征收标准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

	1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国发〔1998〕34号，财综函〔2002〕3号,财综〔2007〕53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川价费〔2001〕157号,川发改价格〔2012〕1387号，川财规〔2019〕13号，成财综发〔2020〕8号
	按房屋建筑面积征收。
	按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为：特大城市112元，大城市65-85元，中等城市30-45元，小城市12-35元。其中，成都市征收标准详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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